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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飞云国际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更正概述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京税稽一处

[2024]329 号》，2019 年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霍城东方飞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

的《请赐我一双翅膀》合同应执行金额为 175,000,000.00 元，公司账面确认含税

收入 85,200,000.00 元。2019 年年报审计时公司调增含税收入 89,800,000.00 元，

对应增值税销项税额 5,083,018.87 元未在 2019 年申报缴纳。 

公司在 2023 年及 2024 年陆续申报了含税收入 80,500,000.00 元。税务局针

对公司延期申报的情况相应调减了延期申报数据，调增了 2019 年的申报数据。 

由于上述延期申报调表事项导致 2023 年度公司实际享受的增值税进项税加

计扣除减少 821,097.74 元。需补缴 2019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 279,248.73 元，教育

费附加 119,678.03 元，地方教育费附加 79,785.35 元。 

全资子公司霍城东方飞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于 5,083,018.87的进项税预计

不能抵扣。追溯调整 2019 年成本。 

 

二、更正事项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挂牌公司董事会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挂牌公司因自主梳理，发现已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中财务报表存在差错，产

生差错的原因为： 



公告编号：2025-010 

□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主体利用控制地位、 关联关

系、职务便利等影响财务报表 

□员工舞弊 

□虚构或隐瞒交易 

□财务人员对会计准则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不足 

□比照同行业可比公司惯例，审慎选择会计政策 

□内控存在瑕疵 

□财务人员失误 

□内控存在重大缺陷  

√会计判断存在差异  

具体为：公司延期纳税申报增值税事项调整前期纳税申报表，对影响前期应

缴税费情况进行调整，由于上述事项，子公司霍城东方飞云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与母公司关联交易形成的进项税预计不能抵扣，追溯调整前期成本 

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更正。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核

算更为准确、合理，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财务造假、财务内控重大

缺陷等情形，更正后的财务报告能够更加准确、客观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利用该等事项调节利润的情

形，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因此，董事会同意对本次对

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二)挂牌公司更正事项影响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不满足挂牌申请条件的风险。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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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正事项对挂牌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

务指标 

 √挂牌公司针对本次会计差错事项采用追溯重述法 对 2023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

更正。 

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及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3 年年度 

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影响比例 

其他流动资产 3,960,606.13 -3,960,606.13 - -100% 

资产总计 126,961,689.10 -3,960,606.13 123,001,082.97 -3.12% 

应交税费 65,983.70 2,422,222.59 2,488,206.29 3670.94% 

负债合计 82,200,949.70 2,422,222.59 84,623,172.29 2.95% 

其他收益 2,222,104.68 -821,097.74 1,401,006.94 -36.95% 

未分配利润 -8,387,234.73 -6,382,828.72 -14,770,063.45 -76.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44,760,739.40 -6,382,828.72 38,377,910.68 -14.26% 

少数股东权益 -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44,760,739.40 -6,382,828.72 38,377,910.68 -14.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扣非前） 
-32.74% -5.80% -38.5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扣非后） 
-33.09% -5.84% -38.93% - 

营业收入 - - - - 

净利润 -17,636,739.87 -821,097.74 -18,457,837.61 -4.66% 

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扣非前） 

-17,636,739.87 -821,097.74 -18,457,837.61 -4.66% 

其中：归属于母公 -17,825,924.05 -821,097.74 -18,647,021.79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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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扣非后） 

少数股东损益 - - - - 

 

母公司：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3 年年度 

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影响比例 

应交税费 1,135,387.74 1,299,809.85 2,435,197.59 114.48% 

负债合计 79,444,530.92 1,299,809.85 80,744,340.77 1.64% 

其他收益 1,945,866.16 -821,097.74 1,124,768.42 -42.20% 

未分配利润 -17,636,739.87 12,619,065.63 -5,017,674.24 71.55% 

所有者权益

合计 
49,430,109.74 -1,299,809.85 48,130,299.89 -2.63% 

净利润 -10,474,260.98 -821,097.74 -11,295,358.72 -7.84% 

 

 

三、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鉴证意见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全面审计：√是 □否   

 审计意见：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专项鉴证：√是 □否   

 专项鉴证保证程度：√合理保证 □有限保证   

 专项鉴证结论：无保留结论 

 鉴证会计师事务所：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四、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 号－财务信息更正》等相关

规定，公司拟对 2023 年度财务报表中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由中兴财光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差错更正出具了专项说明。更正后的财务报

表能够更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能够为投资者提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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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差错更

正。 

 

五、备查文件 

《北京东方飞云国际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北京东方飞云国际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

说明的鉴证报告》 

 

 

 

 

北京东方飞云国际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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